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

第九次IP位址代理發放單位工作小組會議記錄

時間：91年1月24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：00

地點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會議室（羅斯福路二段9號4樓之2）

主席：陳執行長 文生

紀錄：蔡易靜

一、主席致詞（略）

二、報告事項

1. 宣讀前次會議記錄

2. IP位址核發、使用及審核概況報告（TWNIC）

3. ISP年鑑製作報告（TWNIC）

三、討論及決議事項

1. 成員年費與IP位址管理費用調整方案之討論

建議事項：
(1) HiNet建議年費部分不應完全依照IP位址擁有數量比例調整。

(2) 和宇寬頻建議成員等級可再細分更多等級以符合需求。

決議：配合APNIC新會員制度與成本之考量，擬調整本年度成員年費及IP位址分配管理費用。調整方式擬以TWNIC所提供方案增加成員等級再做修訂，並於今日(1月24日)下班前E-mail予各代理發放單位負責人，若有任何意見或建議，請於1月25日中午12：00前E-mail至ip@twnic.net.tw以供彙整提至IP委員會討論並確認之。
2. xDSL IP位址核發原則之討論

決議：因應環境變遷與市場需求，擬修訂現行ADSL IP位址分配原則，將提交TWNIC IP委員會，待IP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擬公告於TWNIC網頁並將於本年度2月18日起開始實施。原案修正如下：

· xDSL IP 位址分配原則
依 xDSL對IP位址需求之種類，分為單機型及網路型二類，用戶可依其需求選擇所需之類型。各類型IP位址之分配原則如下：

(一) 單機型

採Bridge Mode方式，配發一個IP。
(二) 網路型

(1) 申請64k/512k之用戶，最多不得配發超過8個IP位址(含系統設備設定之需求所需)。

(2) 其他更高速率者，亦應以配發不超過8個IP位址為原則，若其有額外之需求，則依 TWNIC對ISP所認可之Assignment Window原則辦理，即超過Assignment Window所定之 數量時，ISP需提Second Opinion Request Form送至TWNIC審核，TWNIC審核通過後方可核發。

3. 訂定Internet Cable IP位址核發原則之討論

決議：建議參考並蒐集該市場現行IP位址配發方式及各方資訊後，於下次會議再提出討論。
四、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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